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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白厚善 董事长

刘相烈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研究院院长

李琮熙 研究院副院长

孙保国 研究院副院长

田光磊 研究院基础研发中心总经理

袁徐俊 研究院新产品开发中心总经理

陈明峰 研究院前驱体与再生资源研发中心总经理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份

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不存在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通过上海容百等股东

及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前述人员具体间接持股情况如下：

１

、通过上海容百等股东间接持股情况

公司董事长白厚善通过其控制的主体上海容百、容百发展、容百管理、容

百科投及遵义容百合伙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董事张慧清通过持有容汇合伙出

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前，白厚善、张慧清间接持股情况如下：

２

、通过容诚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通过容

诚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容诚合伙出资金额

（万元）

容诚合伙权益

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１

白厚善 董事长

６１１．３７ １６．８１％ ０．７５％

２

陈兆华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２９５．００ ７．３９％ ０．３３％

３

刘德贤 副总经理

２２４．００ ４．５３％ ０．２０％

４

刘相烈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１７６．１４ ５．１８％ ０．２３％

５

张慧清 董事兼副总经理

１５２．５０ ４．４９％ ０．２０％

６

孙保国

职工代表监事兼研究院副

院长

１３３．００ ２．６９％ ０．１２％

７

田光磊

研究院基础研发中心总经

理

９８．８９ ２．９１％ ０．１３％

８

李琮熙 研究院副院长

６８．６０ １．７９％ ０．０８％

９

陈瑞唐 职工代表监事

４２．３０ １．２４％ ０．０６％

１０

袁徐俊

研究院新产品开发中心总

经理

４０．７０ ０．９７％ ０．０４％

３

、通过容科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通过容

科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容科合伙出资

金额（万元）

容科合伙

权益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

１

白厚善 董事长

７６．３８ １０．０２％ ０．０８％

２

赵岑 财务负责人

５６．００ ６．３９％ ０．０５％

４

、通过容光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通过容

光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容光合伙出资

金额（万元）

容光合伙

权益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

１

卞绍波 监事

５．６０ ４．２６％ ０．０１％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之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子女的配偶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情况。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股份限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情况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之“一、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

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债券

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之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子女的配偶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债

券的情况。

四、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情况

公司先后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实施了两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并成

立了容诚合伙、容科合伙和容光合伙三个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

工为合伙人的合伙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一期股权激励实施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宁波金和锂电材料

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即公司第一期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第一期股权

激励员工系通过出资参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１２

月金和锂电与上海容百的股权拍卖

而获得公司间接股权。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公司一期股权激励员工成立持股平台容诚

合伙、容科合伙成立，通过自上海容百受让公司股权而正式持有激励股权。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１２

月， 公司原股东金和新材所持有公司的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出

资， 以及科博特于金和新材合计持有的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容百的

４

，

４００．００

万

元出资份额被执行司法拍卖。为参与司法拍卖并实施激励计划，公司股权激励

员工与王顺林、上海丰舆等合伙人共同向容百咨询出资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

由于容诚合伙和容科合伙在当时尚未成立， 一期股权激励对象通过将投资款

项合计

２９１０．７１

万元交予容百控股，由后者代为对容百咨询进行出资。 容百咨

询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额中，

４

，

１５０．００

万元用于竞拍科博特、金和新材持有的上

海容百的

４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

８

，

４６８．００

万元借予上海容百用于竞拍金和新材持

有的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 由此，公司一期股权激励对象在参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至

１２

月公司股权及上海容百合伙份额的拍卖过程中已履行了出资。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容科合伙、容诚合伙成立。 同月，公司股东

会作出决议， 同意股东上海容百将持有的金和锂电出资中的

１

，

２９６．４３

万元出

资转予容诚合伙；

２１８．９３

万元出资转予容科合伙， 股权转让价格均为

１．５０

元

／

注

册资本。 股权转让完成后，容诚合伙持有公司

１

，

２９６．４３

万元出资，占比

５．９２％

；

容科合伙持有公司

２１８．９３

万元，占比

１．００％

。 至此，第一期激励计划实施完毕。

实施第一期激励计划时，容诚合伙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白厚善

４７１．２９ １８．９１％

２

周佳祥

２１５．４５ ８．６４％

３

刘相烈

１７６．１４ ７．０７％

４

陈兆华

１５５．００ ６．２２％

５

张慧清

１５２．５０ ６．１２％

６

佘圣贤

１２４．００ ４．９７％

７

田光磊

９８．８９ ３．９７％

８

张天广

７５．６４ ３．０３％

９

卢春丽

６８．９８ ２．７７％

１０

赵凯

５９．８３ ２．４０％

１１

谭先能

５４．２５ ２．１８％

１２

惠锐剑

５３．６３ ２．１５％

１３

姚荣军

５３．３２ ２．１４％

１４

张慧

５１．３０ ２．０６％

１５

南相峰

４４．６９ １．７９％

１６

周彦方

４３．４０ １．７４％

１７

李琮熙

４３．４０ １．７４％

１８

陈瑞唐

４２．３０ １．７０％

１９

赵军

３５．６５ １．４３％

２０

伍先亮

３１．００ １．２４％

２１

王清

３１．００ １．２４％

２２

陈良武

３１．００ １．２４％

２３

周汉华

３０．７１ １．２３％

２４

李永雄

２８．８３ １．１６％

２５

金賢俊

２６．３５ １．０６％

２６

袁磊

２４．９６ １．００％

２７

张明祥

２４．９５ １．００％

２８

李範旭

２４．９５ １．００％

２９

李建飞

２１．８６ ０．８８％

３０

沈文科

２１．７０ ０．８７％

３１

张灵通

２０．７５ ０．８３％

３２

张辉

２０．１５ ０．８１％

３３

胡亚燕

１８．６０ ０．７５％

３４

蔡运和

１７．９８ ０．７２％

３５

劉容美

１７．０５ ０．６８％

３６

袁徐俊

１５．５０ ０．６２％

３７

陈亮

１１．００ ０．４４％

３８

韩迪飞

１０．８５ ０．４４％

３９

宋振杰

１０．００ ０．４０％

４０

蔡国强

９．３０ ０．３７％

４１

温美盛

７．７５ ０．３１％

４２

宋慜燮

５．８７ ０．２４％

４３

毛祟威

４．６５ ０．１９％

４４

李勇华

３．１０ ０．１２％

４５

北京容百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５ ０．０６％

４６

邱景

１．５５ ０．０６％

合计

２

，

４９２．６２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北京容百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容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后将

出资份额转予公司员工河春花，且由河春花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２

、容诚合伙

之合伙人合计出资

２

，

４９２．６２

万元， 略高于容诚合伙向容百咨询的出资金额的

部分为执行容诚合伙之合伙企业事务之用。

实施第一期激励计划时，容科合伙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朴雪松

３８．７５ ９．１６％

２

徐宝军

１７．３６ ４．１０％

３

白华兵

１５．６６ ３．７０％

４

宋长松

１５．０４ ３．５５％

５

葛其胜

１４．７３ ３．４８％

６

邵迪标

１４．７３ ３．４８％

７

朱珠

１４．２６ ３．３７％

８

朱晓同

１４．００ ３．３１％

９

孙伟丽

１３．９５ ３．３０％

１０

姚元路

１３．８０ ３．２６％

１１

许伦俊

１３．６４ ３．２３％

１２

刘传平

１３．４９ ３．１９％

１３

黄明全

１２．４０ ２．９３％

１４

冯晴

１１．８０ ２．７９％

１５

李浙余

１１．６３ ２．７５％

１６

李配明

１１．０１ ２．６０％

１７

陈南海

１０．７０ ２．５３％

１８

谢安娜

８．５５ ２．０２％

１９

张克宽

８．５３ ２．０２％

２０

秦洪波

８．３７ １．９８％

２１

赵迪俞

８．２２ １．９４％

２２

黄连友

８．２０ １．９４％

２３

朱永波

７．７５ １．８３％

２４

张宇

７．７５ １．８３％

２５

何儒强

７．６０ １．８０％

２６

林丽美

７．６０ １．８０％

２７

陈驰

７．６０ １．８０％

２８

柳春月

７．６０ １．８０％

２９

陈开文

７．２９ １．７２％

３０

任建国

７．１３ １．６９％

３１

于建

６．９８ １．６５％

３２

徐杰

６．６５ １．５７％

３３

白升锦

６．２０ １．４７％

３４

杨广

６．２０ １．４７％

３５

谢永修

５．４５ １．２９％

３６

沈文素

４．６５ １．１０％

３７

王大伟

４．６５ １．１０％

３８

戚洪亮

４．６５ １．１０％

３９

夏宝

４．５０ １．０６％

４０

潘芳勤

３．１０ ０．７３％

４１

宋素萍

３．１０ ０．７３％

４２

陈涨宗

３．１０ ０．７３％

４３

潘玲玲

３．１０ ０．７３％

４４

北京容百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５ ０．３７％

合计

４２２．９４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北京容百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容科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后将

出资份额转予公司员工，并由公司员工河春花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２

、容科合

伙之合伙人合计出资

４２２．９４

万元， 略高于容科合伙向容百咨询的出资金额的

部分为执行容诚合伙之合伙企业事务之用。

容诚合伙、容科合伙的成立及历次合伙份额转让均履行了内部程序，签署

了相关转让协议，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成立及运行合法、合规。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宁波金和锂电材料

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即履行了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方案的有效批准程

序。在公司审议通过第一期股权激励方案后，由于具体的员工持股平台尚未设

立，激励员工先将出资款项交予容百控股，由后者通过联合其他投资者出资设

立容百咨询，参与取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１２

月上海容百与公司的拍卖股权。由此，公司

一期股权激励对象在容百控股参与上述股权拍卖的过程中已履行了出资。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容诚合伙、容科合伙设立。 同月，上海容百

及其合伙人、容百咨询及其合伙人签署《有关宁波金和锂电材料有限公司之股

权调整协议》，约定上海容百将持有对应激励股权转予员工持股平台容诚合伙

与容科合伙；同时，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了上海容百向容诚合伙、容科合伙转

让公司股权的股权激励落实方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完

成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由上述股权激励批准程序、股权转让过程及工商变更程序可知，公司一期

股权激励方案履行了董事会、股东会的有效决策程序，并在落实还原过程中，

签署了股权调整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一期股

权激励的实施过程合规、有效。

（二）第二期股权激励实施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金和锂电股东会作出决议，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１

，

９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２

，

４６５．１０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５６５．１０

万元由容诚合伙和容科

合伙分别以货币资金认购

４７１．１０

万元和

９４．００

万元， 增资价格为

２．８０

元

／

注册资

本。 前述增资金额由第二期激励计划实施对象缴纳。

容诚合伙之合伙人用于参与第二期股权激励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刘德贤

２２４．００ １６．９８％

２

白厚善

１５５．６８ １１．８０％

３

陈兆华

１４０．００ １０．６１％

４

孙保国

１３３．００ １０．０８％

５

赵凯

８９．６０ ６．７９％

６

卢春丽

８４．００ ６．３７％

７

佘圣贤

８４．００ ６．３７％

８

张慧

５６．００ ４．２５％

９

莫及国

５６．００ ４．２５％

１０

张天广

５０．４０ ３．８２％

１１

赵军

４２．００ ３．１８％

１２

惠锐剑

４２．００ ３．１８％

１３

王清

４２．００ ３．１８％

１４

袁徐俊

２５．２０ １．９１％

１５

李琮熙

２５．２０ １．９１％

１６

沈文科

２２．４０ １．７０％

１７

邱景

１６．８０ １．２７％

１８

袁磊

１４．００ １．０６％

１９

李勇华

１１．２０ ０．８５％

２０

张辉

５．６０ ０．４２％

合计

１

，

３１９．０８ １００．００％

容科合伙之合伙人用于参与第二期激励计划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赵岑

５６．００ ２１．２８％

２

白厚善

５０．９６ １９．３６％

３

潘芳勤

４２．００ １５．９６％

４

河春花

３６．１２ １３．７２％

５

方敏

２２．４０ ８．５１％

６

张宇

１５．４０ ５．８５％

７

刘传平

１５．４０ ５．８５％

８

陈涨宗

１４．００ ５．３２％

９

许伦庆

１０．９２ ４．１５％

合计

２６３．２０ １００．００％

上述增资完成后，容诚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１

，

７６７．５３

万元出资，占比

７．８７％

；

容科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３１２．９３

万元出资，占比

１．３９％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６

，

８７１．４１

万

元增加至

２６

，

９１８．３１

万元， 增加注册资本

４６．９０

万元由容光合伙以货币资金认

购，增资价格为

２．８０

元

／

注册资本。

容光合伙之合伙人用于参与第二期激励计划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员工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白云

１９．０４ １４．２０％

２

高亮

１７．９２ １３．３６％

３

徐天宇

１７．６４ １３．１５％

４

梅文捷

１６．８０ １２．５３％

５

徐乾松

１４．２８ １０．６５％

６

孙婷婷

１３．４４ １０．０２％

７

徐凯君

１２．３２ ９．１９％

８

卢志龙

８．４０ ６．２６％

９

卞绍波

５．６０ ４．１８％

１０

马淮峰

３．０８ ２．３０％

１１

北京容百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８０ ２．０９％

１２

叶挺

２．８０ ２．０９％

合计

１３４．１２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北京容百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容光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后将

出资份额转予公司员工河春花，并由河春花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２

、容光合伙

之合伙人合计出资

１３４．１２

万元， 略高于容光合伙增资金额的部分为执行容光

合伙之合伙企业事务之用。

前述增资完成后后，容光合伙持有公司

４６．９０

万元出资，占比

０．１７％

。

（三）股权激励实施结果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容诚合伙共有

４７

名合伙人，各合伙人的出资金

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权益分配比例 合伙人身份

１

河春花

１．５５ ０．０４％ ０．０５％

普通合伙人

２

白厚善

６１１．３７ １６．０４％ １６．８１％

有限合伙人

３

陈兆华

２９５．００ ７．７４％ ７．３９％

有限合伙人

４

刘德贤

２２４．００ ５．８８％ ４．５３％

有限合伙人

５

周佳祥

２１５．４５ ５．６５％ ６．３４％

有限合伙人

６

佘圣贤

２０８．００ ５．４６％ ５．３５％

有限合伙人

７

刘相烈

１７６．１４ ４．６２％ ５．１８％

有限合伙人

８

卢春丽

１５２．９８ ４．０１％ ３．７３％

有限合伙人

９

张慧清

１５２．５０ ４．００％ ４．４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０

赵凯

１４９．４３ ３．９２％ ３．５７％

有限合伙人

１１

孙保国

１３３．００ ３．４９％ ２．６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２

张天广

１２６．０４ ３．３１％ ３．２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３

张慧

１０７．３０ ２．８２％ ２．６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４

田光磊

９８．８９ ２．５９％ ２．９１％

有限合伙人

１５

惠锐剑

９５．６３ ２．５１％ ２．４３％

有限合伙人

１６

赵军

７７．６５ ２．０４％ １．９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７

王清

７３．００ １．９２％ １．７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８

李琮熙

６８．６０ １．８０％ １．７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９

莫及国

５６．００ １．４７％ １．１３％

有限合伙人

２０

朴智永

５６．００ １．４７％ １．１３％

有限合伙人

２１

谭先能

５４．２５ １．４２％ １．６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２

姚荣军

５３．３２ １．４０％ １．５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３

南相峰

４４．６９ １．１７％ １．３１％

有限合伙人

２４

沈文科

４４．１０ １．１６％ １．０９％

有限合伙人

２５

周彦方

４３．４０ １．１４％ １．２８％

有限合伙人

２６

陈瑞唐

４２．３０ １．１１％ １．２４％

有限合伙人

２７

袁徐俊

４０．７０ １．０７％ ０．９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８

袁磊

３８．９６ １．０２％ １．０２％

有限合伙人

２９

伍先亮

３１．００ ０．８１％ ０．９１％

有限合伙人

３０

陈良武

３１．００ ０．８１％ ０．９１％

有限合伙人

３１

周汉华

３０．７１ ０．８１％ ０．９０％

有限合伙人

３２

李永雄

２８．８３ ０．７６％ ０．８５％

有限合伙人

３３

金賢俊

２６．３５ ０．６９％ ０．７８％

有限合伙人

３４

张辉

２５．７５ ０．６８％ ０．７１％

有限合伙人

３５

李範旭

２４．９５ ０．６５％ ０．７３％

有限合伙人

３６

张明祥

２４．９５ ０．６５％ ０．７３％

有限合伙人

３７

李建飞

２１．８６ ０．５７％ ０．６４％

有限合伙人

３８

张灵通

２０．７５ ０．５４％ ０．６１％

有限合伙人

３９

胡亚燕

１８．６０ ０．４９％ ０．５５％

有限合伙人

４０

蔡运和

１７．９８ ０．４７％ ０．５３％

有限合伙人

４１

劉容美

１７．０５ ０．４５％ ０．５０％

有限合伙人

４２

陈亮

１１．００ ０．２９％ ０．３２％

有限合伙人

４３

韩迪飞

１０．８５ ０．２８％ ０．３２％

有限合伙人

４４

宋振杰

１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２９％

有限合伙人

４５

蔡国强

９．３０ ０．２４％ ０．２７％

有限合伙人

４６

宋慜燮

５．８７ ０．１５％ ０．１７％

有限合伙人

４７

毛祟威

４．６５ ０．１２％ ０．１４％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３

，

８１１．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其中，河春花为容诚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容科合伙共有

４５

名合伙人，各合伙人的出资金

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权益分配比例 合伙人身份

１

河春花

３６．１２ ５．２６％ ４．１２％

普通合伙人

２

白厚善

７６．３８ １１．１３％ １０．０２％

有限合伙人

３

赵岑

５６．００ ８．１６％ ６．３９％

有限合伙人

４

潘芳勤

４５．１０ ６．５７％ ５．３１％

有限合伙人

５

朴雪松

３８．７５ ５．６５％ ６．４１％

有限合伙人

６

刘传平

２８．８９ ４．２１％ ３．９９％

有限合伙人

７

许伦俊

２６．１１ ３．８１％ ３．７６％

有限合伙人

８

张宇

２３．１５ ３．３７％ ３．０４％

有限合伙人

９

方敏

２２．４０ ３．２６％ ２．５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０

徐宝军

１７．３６ ２．５３％ ２．８７％

有限合伙人

１１

陈涨宗

１７．１０ ２．４９％ ２．１１％

有限合伙人

１２

白华兵

１５．６６ ２．２８％ ２．５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３

宋长松

１５．０４ ２．１９％ ２．４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４

葛其胜

１４．７３ ２．１５％ ２．４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５

邵迪标

１４．７３ ２．１５％ ２．４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６

朱珠

１４．２６ ２．０８％ ２．３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７

朱晓同

１４．００ ２．０４％ ２．３２％

有限合伙人

１８

孙伟丽

１３．９５ ２．０３％ ２．３１％

有限合伙人

１９

黄明全

１２．４０ １．８１％ ２．０５％

有限合伙人

２０

冯晴

１１．８０ １．７２％ １．９５％

有限合伙人

２１

李配明

１１．０１ １．６０％ １．８２％

有限合伙人

２２

陈南海

１０．７０ １．５６％ １．７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３

谢安娜

８．５５ １．２５％ １．４１％

有限合伙人

２４

张克宽

８．５３ １．２４％ １．４１％

有限合伙人

２５

秦洪波

８．３７ １．２２％ １．３８％

有限合伙人

２６

赵迪俞

８．２２ １．２０％ １．３６％

有限合伙人

２７

黄连友

８．２０ １．２０％ １．３６％

有限合伙人

２８

朱永波

７．７５ １．１３％ １．２８％

有限合伙人

２９

何儒强

７．６０ １．１１％ １．２６％

有限合伙人

３０

林丽美

７．６０ １．１１％ １．２６％

有限合伙人

３１

陈驰

７．６０ １．１１％ １．２６％

有限合伙人

３２

柳春月

７．６０ １．１１％ １．２６％

有限合伙人

３３

陈开文

７．２９ １．０６％ １．２１％

有限合伙人

３４

任建国

７．１３ １．０４％ １．１８％

有限合伙人

３５

于建

６．９８ １．０２％ １．１５％

有限合伙人

３６

徐杰

６．６５ ０．９７％ １．１０％

有限合伙人

３７

白升锦

６．２０ ０．９０％ １．０３％

有限合伙人

３８

杨广

６．２０ ０．９０％ １．０３％

有限合伙人

３９

谢永修

５．４５ ０．７９％ ０．９０％

有限合伙人

４０

沈文素

４．６５ ０．６８％ ０．７７％

有限合伙人

４１

王大伟

４．６５ ０．６８％ ０．７７％

有限合伙人

４２

戚洪亮

４．６５ ０．６８％ ０．７７％

有限合伙人

４３

夏宝

４．５０ ０．６６％ ０．７４％

有限合伙人

４４

宋素萍

３．１０ ０．４５％ ０．５１％

有限合伙人

４５

潘玲玲

３．１０ ０．４５％ ０．５１％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６８６．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其中，河春花为容科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容光合伙共有

１２

名合伙人，各合伙人的出资金

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认缴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权益分配比例 合伙人身份

１

白云

１９．０４ １４．２０％ １４．５０％

有限合伙人

２

高亮

１７．９２ １３．３６％ １３．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３

徐天宇

１７．６４ １３．１５％ １３．４３％

有限合伙人

４

梅文捷

１６．８０ １２．５３％ １２．７９％

有限合伙人

５

徐乾松

１４．２８ １０．６５％ １０．８７％

有限合伙人

６

孙婷婷

１３．４４ １０．０２％ １０．２３％

有限合伙人

７

徐凯君

１２．３２ ９．１９％ ９．３８％

有限合伙人

８

卢志龙

８．４０ ６．２６％ ６．４０％

有限合伙人

９

卞绍波

５．６０ ４．１８％ ４．２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０

马淮峰

３．０８ ２．３０％ ２．３５％

有限合伙人

１１

叶挺

２．８０ ２．０９％ ２．１３％

有限合伙人

１２

河春花

２．８０ ２．０９％ －

普通合伙人

合计

１３４．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其中，河春花为容光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

容诚合伙、 容科合伙及容光合伙各合伙人的权益分配比例与出资比例不

同，是由于利润分配比例、财产分配比例等权益分配比例系根据各合伙人对应

容百科技的股份数量所确定，并在三家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中做出约定。

容诚合伙、 容科合伙及容光合伙已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出

具了有关股份锁定的的承诺函。即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其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各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根据员工持股平台容诚合伙、容科合伙及容光合伙的合伙协议约定，员工

若在入伙之日起三年内转让合伙份额，需按原始出资价格转让，并优先转予员

工持股平台内部成员，如内部成员放弃购买，退伙人需转予公司其他员工；公

司上市后，员工不受前述三年内合伙份额转让规则的限制，可根据上市公司相

关规定申请合伙份额转让。

除容诚合伙、容科合伙、容光合伙的员工持股安排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

刊登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五、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３９

，

８２８．５７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０．１５％

。 公司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表所示：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期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上海容百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１２

，

９００．００ ３２．３９％ １２

，

９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 ３６

个月

湖州海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２

，

６３９．４９ ６．６３％ ２

，

６３９．４９ ５．９５％ １２

个月

王顺林

１

，

９３１．０８ ４．８５％ １

，

９３１．０８ ４．３６％ １２

个月

共青城容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１

，

７６７．５３ ４．４４％ １

，

７６７．５３ ３．９９％ １２

个月

台州通盛锂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１

，

７５３．７５ ４．４０％ １

，

７５３．７５ ３．９６％ １２

个月

上海哥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１

，

６２４．６１ ４．０８％ １

，

６２４．６１ ３．６７％ １２

个月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６３．４４ ３．９３％ １

，

５６３．４４ ３．５３％ １２

个月

天津世纪金沙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５６３．４４ ３．９３％ １

，

５６３．４４ ３．５３％ １２

个月

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４９５．４６ ３．７６％ １

，

４９５．４６ ３．３７％ １２

个月

北京容百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３９５．７８ ３．５０％ １

，

３９５．７８ ３．１５％ ３６

个月

上海丰舆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９２１．６５ ２．３１％ ９２１．６５ ２．０８％ １２

个月

北京容百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８０．００ ２．２１％ ８８０．００ １．９９％ ３６

个月

上海欧擎富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８７６．８８ ２．２０％ ８７６．８８ １．９８％ １２

个月

北京容百新能源科技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８２４．０３ ２．０７％ ８２４．０３ １．８６％ ３６

个月

遵义容百新能源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７４７．７３ １．８８％ ７４７．７３ １．６９％ ３６

个月

遵义通盛耀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７０９．２９ １．７８％ ７０９．２９ １．６０％ １２

个月

上海金浦临港智能科技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００．００ １．５１％ ６００．００ １．３５％ １２

个月

无锡云晖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３９０．８６ ０．９８％ ３９０．８６ ０．８８％ １２

个月

上海自贸试验区三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９０．８６ ０．９８％ ３９０．８６ ０．８８％ １２

个月

杭州创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９０．８６ ０．９８％ ３９０．８６ ０．８８％ １２

个月

杭州梦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３９０．８６ ０．９８％ ３９０．８６ ０．８８％ １２

个月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

３８３．０４ ０．９６％ ３８３．０４ ０．８６％ １２

个月

长江经济带（湖北）产业并购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７３．８７ ０．９４％ ３７３．８７ ０．８４％ １２

个月

共青城五岳鸿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３７３．８７ ０．９４％ ３７３．８７ ０．８４％ １２

个月

景德镇安鹏行远产业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３７３．８７ ０．９４％ ３７３．８７ ０．８４％ １２

个月

深圳市宏利五号创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７３．８７ ０．９４％ ３７３．８７ ０．８４％ １２

个月

北京国科瑞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３６６．３９ ０．９２％ ３６６．３９ ０．８３％ １２

个月

ＣＡＳＲＥＶ Ｆｕｎｄ ＩＩ－ＵＳＤ Ｌ．Ｐ． ３６６．３９ ０．９２％ ３６６．３９ ０．８３％ １２

个月

共青城容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３１２．９３ ０．７９％ ３１２．９３ ０．７１％ １２

个月

湖州煜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２４６．７５ ０．６２％ ２４６．７５ ０．５６％ １２

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龙汇北银创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９５．４３ ０．４９％ １９５．４３ ０．４４％ １２

个月

深圳南山架桥卓越智能装备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８６．９３５ ０．４７％ １８６．９３５ ０．４２％ １２

个月

深圳市翼飞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６．９３５ ０．４７％ １８６．９３５ ０．４２％ １２

个月

宁波燕园姚商产融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１５６．３４ ０．３９％ １５６．３４ ０．３５％ １２

个月

湖州赟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１０４．６８ ０．２６％ １０４．６８ ０．２４％ １２

个月

共青城容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４６．９０ ０．１２％ ４６．９０ ０．１１％ １２

个月

罗祁峰

１４．９５ ０．０４％ １４．９５ ０．０３％ １２

个月

禾盈同晟（武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７．８２ ０．０２％ ７．８２ ０．０２％ １２

个月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８０．００ ０．４１％ ２４

个月

网下获配对象限售账户

－ － ２４６．２９３３ ０．５６％ ６

个月

二、无限售流通股

拟上市流通股份

－ － ４

，

０７３．７０６７ ９．１９％ －

合计

３９

，

８２８．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４

，

３２８．５７ １００．００％ －

本次公开发行不存在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形， 公司股东亦不存在向

投资者公开发售所持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

１

上海容百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

，

９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 ３６

个月

２

湖州海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６３９．４９ ５．９５％ １２

个月

３

王顺林

１

，

９３１．０８ ４．３６％ １２

个月

４

共青城容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７６７．５３ ３．９９％ １２

个月

５

台州通盛锂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７５３．７５ ３．９６％ １２

个月

６

上海哥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６２４．６１ ３．６７％ １２

个月

７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６３．４４ ３．５３％ １２

个月

８

天津世纪金沙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１

，

５６３．４４ ３．５３％ １２

个月

９

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

，

４９５．４６ ３．３７％ １２

个月

１０

北京容百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３９５．７８ ３．１５％ ３６

个月

合计

２８

，

６３４．５８ ６４．６０％ －

六、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安

排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为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本次战略配售的具体情况

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票数量（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 ４

，

７９１．６０ ２４

个月

除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外， 本次发行不存在向其他战略投资者配售股

票的情形。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２６．６２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市盈率：

５８．２１

倍（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３．７７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４６

元（按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７．０６

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按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

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９

，

７９０．００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９

］

２２２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司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２６．６２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

为

１

，

１９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

其他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１０１

，

００２

，

９０１．０４

元。

九、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９

，

６８９．７１

万元（不含增值税）。 根

据“天健验［

２０１９

］

２２２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内容 金额（万元，不含增值税）

承销及保荐费

８

，

００５．００

审计及验资费

８８６．７９

律师费

２６１．３２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３７７．３６

发行手续费及其它

１５９．２４

合计

９

，

６８９．７１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１１０

，

１００．２９

万元

十一、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

２７

，

５０５

名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下转

A60

版）

（上接

A58

版）


